
洋县 2023 年预算（草案)补充说明

一、关于报告内容需要说明的几个问题

(一)《关于洋县 2022 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 2023 年财政

预算报告（草案）》（以下简称《报告》）所涉及的 2022 年

收支数据，在上级财政决算编制时，涉及补助收入、上解支出、

结余等可能会发生变动，待省、市对我县财政决算批复正式下

达后，才能准确反映出全年收支的最终结果，届时将通过 2022

年财政决算向县人大常委会作专题报告。

(二)《报告》全面落实《预算法》的有关要求，实施全口

径预算管理，2023 年预算草案将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政府性基

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全面提交人代

会进行审议。相关报表全面公开。

(三)关于 2023 年上级财政对我县提前告知转移支付补助

资金的有关情况。2023 年上级财政对我县提前下达一般性转移

支付 140,373 万元，全部纳入县级财力统筹安排。2023 年度预

算执行中，上级财政新增下达我县一般性转移支付补助资金到

位后，届时将通过编制 2023 年调整预算草案向县人大常委会

作专题报告。

二、一般公共预算转移支付情况说明

2023 年编入年初预算的中省转移支付补助收入共计

218,271 万元。其中：税收返还收入 2,768 万元；一般性转移

支付收入 140,373 万元；专项转移支付收入 75,130 万元。

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主要有：均衡性转移支付补助 91,242

万元，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补助 15,823 万元，县级基本



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 12,191 万元，结算补助 1,466 万元，

固定数额补助 16,815 万元。

专项转移支付主要有：一般公共服务 837 万元，公共安全

791 万元，教育 13,201 万元，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 489 万元，

社会保障和就业 12,092 万元，卫生健康 6,242 万元，节能环

保 1,257 万元，城乡社区 2,600 万元，农林水 30,303 万元，

交通运输 3,654 万元，资源勘探信息等 700 万元，住房保障 694

万元，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 770 万元,其他收入 1,500 万元。

上述财力性转移支付补助收入按照“保工资、保运转、保

民生、促发展”的目标任务。其中：其中：人员工资类支出预

算 11.77 亿元，主要安排了全县行政事业单位工资、津补贴、

养老金及各项社会保障缴费；经费运转类支出预算 1.1 亿元，

主要安排了行政事业单位水电、差旅、维修维护、“三公”等

经费，确保全县行政事业单位运转有序；基本民生类支出预算

6.9 亿元，主要用于教育科技文化、社保就业、医疗卫生、乡

村振兴、住房保障等项目。

三、政府性基金预算转移支付情况说明

2023 年我县政府性基金上级补助收入共 2,112 万元，其中：

上级提前下达专项转移支付 2,112 万元。

四、洋县 2022 年债务情况说明

根据上级核准的债务限额和有关规定，全县 2022 年地方

政府债务限额为 25.95 亿元，其中：一般债务 16.82 亿元，专

项债务 9.13 亿元，较上年新增债务限额 2.4 亿元（其中：一

般债券新增限额 0.97 亿元，专项债券新增限额 1.43 亿元)。



2022 年底全县地方政府债务余额 22.45 亿元，其中一般债务

14.51 亿元，专项债务 7.94 亿元。未突破债务限额。

我县 2023 年预算无举借债务情况，计划向省市申请地方

政府债券，待省市代为发行后，列入预算调整方案，报县人大

常委会批准后执行。

五、“三公”经费安排情况说明

2023 年全县“三公”经费预算 736 万元，较上年预算数减

少 3 万元，下降 0.4％，主要原因是 2023 年计划公务用车购置

数较上年减少。

其中：因公出国（出境）费用 20 万元，较上年增加 20 万

元，增长 100％，主要是赴外考察交流工作任务增加。

公务用车购置 111 万元，较上年减少 7 万元，下降 5.9％，

主要是严格执行公务用车管理办法，本年计划购置数较上年减

少。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440 万元，较上年减少 9 万元，下降

2%，主要是严格执行公务用车管理改革各项规定，加强公务用

车日常管理，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用相应减少。

公务接待费 165 万元，较上年减少 7 万元，下降 4.1％，

主要是严格执行八项规定及实施细则、落实公务接待、厉行勤

俭节约和坚持过紧日子有关要求。

六、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情况说明

2023 年国有资本经营收入预算 2,000 万元，加上国有资本

经营转移支付收入 167 万元，上年结余收入 4,198 万元，收入

总计 6,365 万元：按照收支平衡原则，国有资本经营支出预算



6,365 万元。

七、预算绩效工作开展情况说明

2022 年，我县严格按照中省市《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

理的实施意见》，持续强化预算绩效管理工作。一是加强预算

绩效目标申报审核。坚持有预算必有目标，无目标坚决不予安

排资金，全县 18 个镇（街道）、58 个部门预算绩效目标随预

算全面公开，自觉接受社会各界监督。二是多层次开展绩效评

价。坚持单位自评全覆盖，全年各部门（单位）均开展了 2021

年度预算执行情况绩效自评；22 个有下属单位的部门选定管理

单位整体支出或项目支出开展了部门评价；县财政局选定了 3

个部门、3 个民生项目开展了重点评价。三是积极开展重点支

出绩效运行监控。开展了涉农整合资金跟踪服务活动，坚持每

季度对整合项目资金绩效达成情况进行跟踪问效，确保绩效偏

离情况及时纠正。四是选定个别项目，探索开展了预算支出事

前绩效评估，积累了一定工作经验。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

预算绩效管理体系得到持续巩固和完善。

八、名词解释

一般公共预算：是对以税收为主体的财政收入，安排用 于

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维护国家安全、维 持

国家机构正常运转等方面的收支预算。

政府性基金预算：是对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在一 定

期限内向特定对象征收、收取或者以其他方式筹集的资 金，

专项用于特定公共事业发展的收支预算。政府性基金预 算应

当根据基金项目收入情况和实际支出需要，按基金项目 编制，



做到以收定支。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是对国有资本收益作出支出安排的

收支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应当按照收支平衡的原则编 制，

不列赤字。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对社会保险缴款、一般公共预算安 排

和其他方式筹集的资金，专项用于社会保险的收支预算。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应当按照统筹层次和社会保险项目分别编

制，做到收支平衡。

地方政府一般债券：指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含经 省

级政府批准自办债券发行的计划单列市政府）为没有收益的公

益性项目发行的、约定一定期限内要以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还本

付息的政府债券。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指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含经省

级政府批准自办债券发行的计划单列市政府）为有一定收益的

公益性项目发行的、约定一定期限内以公益性项目对应的政府

性基金或专项收入还本付息的政府债券。

预算绩效管理：指在预算管理中融入绩效理念，将绩效 目

标设定、绩效跟踪、绩效评价及结果应用纳入预算编制、 执

行、监督全过程，以提高预算的经济、社会效益为目的的 管

理活动。

一般性转移支付：指上级政府为均衡地区间基本财力，根

据下级政府在组织财政收入能力、必要支出需求、各地自 然

经济和社会条件差异等因素，按照基本标准和计算方法测 算，

将其无偿转作下级政府收入来源，并由下级政府统筹安 排使



用的转移支付。

专项转移支付：指上级政府对承担委托事务、共同事务 的

下级政府，给予的用于办理特定事项的转移支付。

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指财政部门和预算部门（单位）根据

设定的绩效目标，运用科学、合理的绩效评价指标、评价 标

准和评价方法，对财政支出的经济性、效率性和效益性进 行

客观、公正的评价。其中，绩效目标的设立是开展绩效评价的

前提和基础，绩效评价指标是绩效评价的工具和手段，财政支

出的经济性、效率性和效益性是绩效评价的主要内容。


